关于《延庆区中小微企业融资风险补偿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的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及考虑
《延庆区中小微企业融资风险补偿实施方案》（延发改发〔2025〕16号，以下简称“原方案”）自2025年8月22日印发试行以来，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区内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提升政策执行效果，结合运行期间实际情况与区域发展新要求，我委拟对原方案进行优化完善，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一）执行财政管理规定，资金安全性需进一步提升。原方案采用“资金托管机构”模式，管理链条较长，代偿资金实行一年一拨付，无法及时响应突发代偿需求，与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使用的要求存在差距，有必要进行优化调整。

（二）落实巡察整改要求，追偿规范性需进一步强化。2025年区委第五巡察组指出原方案在风险防范设计上存在漏洞，追偿工作在启动时限、协调机制、资金返还、核销程序等具体操作层面不够细化，易导致责任不清。

（三）对标“十五五”规划，支持精准性需进一步聚焦。我区“十五五”规划已明确“141”产业体系，原方案支持领域无法完全覆盖新的产业发展重点，需进行精准衔接。
修订过程
（一）启动修订。2026年1月，我委结合首轮运行情况和巡察反馈意见，启动原方案修订工作，明确修订方向和重点。

（二）调研交流。2026年1月至3月，先后与区内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北京银行、农担公司等多家金融机构进行多轮沟通交流，就资金管理模式、代偿流程、追偿机制等核心问题听取意见建议。

（三）征求意见。2026年3月至4月初，书面征求区财政局、区科信局、农业农村局、文化和旅游局等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并对反馈意见进行合理采纳。

（四）合规性审查。提前与委内审批科对接，开展合法性审查、公平竞争审查自查，确保修订内容符合相关规定。

三、修订内容

坚持问题导向来优化，力求形成“运行更高效、机制更规范、支持更精准”的风险补偿体系。具体如下：

（一）调整资金管理模式。拟采用“实存资金+额度管理”模式，将3000万元资金分为两部分，1500万元实存资金存放于区发展改革委银行账户，用于日常代偿支付；1500万元额度资金由区财政局统筹管理，根据实际代偿发生情况进行拨付。同时，删除原方案中“资金托管机构”相关职责，相应调整为，由区发展改革委选定1500万元实存资金存放银行，并对资金进行监督管理；由区财政局管理1500万元风险补偿准备金额度，并根据区发展改革委的申请进行拨付。调整后，管理链条由“发改委—托管机构—银行”缩短为“发改委—银行”，资金拨付由“一年一拨”改为“按需拨付”，能够更及时响应代偿需求，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得到有效提升，有效增强金融机构参与信心。

（二）完善追偿工作机制。细化为“启动与协调、资金返还、监督与问责、损失核销”四个环节，并配套工作流程图。一是启动与协调方面，明确区发展改革委收到不良贷款认定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组织属地、行业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召开协调会，督促企业制定还款计划；协调无果的，金融机构须在30日内启动法律追偿程序。二是资金返还方面，明确金融机构收到追偿返还资金后，10个工作日内按照代偿比例返还风险补偿资金池。三是监督与问责方面，明确区发展改革委建立追偿台账，每季度更新并通报，对追偿不力的金融机构予以约谈、通报直至暂停合作。四是损失核销方面，经法律程序终结确认无法追偿的净损失，经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审核后予以核销。同时，明确规定区发展改革委每半年向区政府报告追偿总体情况，重大事项即时报告。调整后，明确各环节责任主体和工作时限，形成“代偿—追偿—返还—核销”全流程闭环，为后续追偿工作提供清晰操作指引，有效防范潜在风险。

（三）更新产业支持方向。将支持领域调整为“文旅体商农林融合驱动的现代服务业、低空技术、绿色能源、科技体育、医药健康、都市型现代农业”，与“十五五”规划明确的“141”产业体系精准对齐。调整后，风险补偿资金将更加聚焦“141”产业体系重点领域，实现资源集中投放、政策协同发力，引导效能进一步增强。
